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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專員 黃駿逸

電話：03-3322101轉7532

電子信箱：h1002602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9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秘字第111005223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376735300J_1110152204_prin (376735100E_111005223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為落實就業服務法保障就業平等之相關規定，詳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 111年6月7日府勞條字第 1110152204 號函暨本

府新住民事務會報第3屆第3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邇來屢有已取得本國國籍之新住民反映，於面試本府所屬

機關之臨時人員職缺時，經機關以「國家安全」為由不予

錄取，惟面試者表示該職缺業務內容與國安事項並無關

聯。

三、依就業服務法第 5 條：「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，雇主

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，不得以種族、階級、語言、思

想、宗教、黨派、籍貫、出生地、性別、性傾向、年齡、

婚姻、容貌、五官、身心障礙、星座、血型或以往工會會

員身分為由，予以歧視；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，從其規

定。」。

四、為維護已取得本國國籍新住民之就業權益，敬請貴機關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10003669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6/09 12: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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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屬於招募及甄試人員時，落實禁止就業歧視之相關規

定，以保障其平等就業之權利。

五、檢附本府來函供參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

09


